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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市场垄断行为日益成为关注的焦点。本文分析了电子商务中的垄断行为

及其对市场和消费者的潜在影响，并探讨了现行反垄断法律的适应性和挑战。当前，部分大型公司通过

垄断市场份额、控制关键资源和限制竞争对手的进入等垄断行为限制了市场的公平竞争，对消费者利益

和创新造成负面影响。因垄断行为造成的供应链中的压力集中，限制了小型企业和新进入者的发展空间；

由于垄断行为可能导致的价格操纵和服务质量下降，损害了消费者权益以及对数据的垄断控制可能导致

信息不对称，使得市场竞争失去公平性。针对以上问题，反垄断法律措施显得尤为重要。政府和监管机

构应该加强对电子商务市场的监管，采取措施限制垄断行为的发生。这包括建立和完善反垄断法律框架，

强化对市场主体的监管和执法力度，以及促进市场的竞争和创新。本文旨在为制定更有效的反垄断政策

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以促进市场健康发展和保障消费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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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market monopolistic behavior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 focus of atten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monopolistic behavior in e-commerce 
and its potential impact on the market and consumers, and discusses the adaptability and ch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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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ges of the current antitrust laws. Currently, some large companies restrict fair competition in 
the market through monopolistic behaviors such as monopolizing market share, controlling key 
resources, and restricting the entry of competitors, which negatively affects consumer interests 
and innovation. Concentration of pressure in the supply chain due to monopolistic behavior re-
stricts the development space for small enterprises and new entrants; price manipulation and de-
clining service quality that may result from monopolistic behavior harms consumer rights and in-
terests as well as monopolistic control of data may lead to information asymmetry, making market 
competition unfair. In response to the above problems, anti-monopoly legal measures are partic-
ularly important. The government and regulatory agencies should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of 
the e-commerce market and take measures to limit the occurrence of monopolistic behavior. This 
includes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the anti-monopoly legal framework, strengthening the supervi-
sion of market players and law enforcement, as well as promoting competition and innovation in 
the market.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formula-
tion of more effective anti-monopoly policies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market 
and protect consumer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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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和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电子商务市场呈现出蓬勃的增长和

激烈的竞争。越来越多的企业和消费者倾向于在线购物和电子交易，这导致了电子商务领域的快速发展

[1]。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垄断行为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垄断行为是指企业通过控制

市场资源、限制竞争或滥用市场优势地位，从而抑制其他竞争者的能力。在电子商务领域，垄断行为可

能会对市场竞争、消费者利益和行业创新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研究电子商务竞争中的垄断行为及反

垄断法律措施具有重要的目的和意义。首先，深入了解垄断行为在电子商务领域中的存在和影响，有助

于提高认识电子商务市场的特点和机制。其次，研究反垄断法律措施可以为电子商务企业和监管机构提

供有关如何应对和防止垄断行为的指导和建议。 
本文通过综合分析相关文献，探讨电子商务竞争中的垄断行为以及现行反垄断法律措施的有效性和

局限性。希望通过该研究能够为电子商务市场的健康发展和公平竞争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2. 电子商务垄断行为概述 

2.1. 电子商务平台的含义 

电子商务平台的兴起为个人、企业和组织提供了在线销售商品和服务的机会。这些平台的出现使商

务活动更加顺畅，协调了信息流、货物流和资金流的高效运转。在中国，电子商务平台主要分为第三方

平台和自建平台两类。第三方平台涵盖了购物、餐饮等多个领域，自建平台则包括工商银行网上商城等

[2]。互联网作为电子商务的重要载体与其发展密不可分。随着人们对网络接受程度的提高，科技水平的

不断进步，网络消费模式变得更加便捷且普及。网民数量的增加为电子商务提供了更多潜在消费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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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为其未来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同时，全球经济贸易规模的扩大也需要新型的商业运营模式。电子

商务平台的发展打破了空间和时间限制，降低了商品流通和交易成本，实现了产供销一体化。电子商务

平台不仅满足了消费者个性化需求，也实现了自身规模的不断扩大。然而，随着电商平台的快速发展，

出现了更为复杂的竞争关系，包括大型电商平台的交易限制和网络教育虚假评价等反竞争问题，这对当

前对电商平台的法律规制提出了新的挑战[3]。  

2.2. 垄断行为在电子商务中的表现形式 

2.2.1. 市场控制行为 
垄断行为在电子商务领域中有多种表现形式，这些行为可能限制竞争，提高价格，或者在市场中形

成控制力，从而损害消费者和其他企业的利益。首先，最直观的垄断行为是市场控制。一些大型电子商

务公司通过控制大量的市场份额，能够影响价格、供应链条款以及进入市场的难度，使得新竞争者难以

进入市场。例如，某些主导企业可能会通过低于成本的定价策略暂时降低产品价格，以排挤小型竞争对

手，一旦竞争对手退出市场，这些公司可能再次提高价格，从而损害消费者利益[4]。 

2.2.2. 排他性协议 
其次，排他性协议也是电子商务中常见的垄断行为。这些协议可能要求供应商或生产商只在特定平

台上销售产品，限制其他电子商务平台的供应，从而增加竞争难度。这种做法限制了市场的自由竞争，

减少了消费者的选择，可能导致价格上升和创新能力的降低[5]。 

2.2.3. 数据垄断 
数据垄断也是电子商务领域中日益突出的问题。一些公司通过收集和分析大量消费者数据来优化其

业务策略，而这些数据对于竞争对手是不可获取的。这种信息不对称不仅增强了大公司的市场地位，还

可能导致市场决策的扭曲，阻碍其他小型或新进入者的竞争[6]。 

2.2.4. 技术限制或软件封锁 
此外，通过技术限制或软件封锁来限制消费者选择也是一种常见的垄断行为。例如，某些平台可能

会限制消费者只能通过它们的软件或设备访问服务和产品，或者限制第三方应用和服务的兼容性，从而

锁定消费者并限制其他竞争者的市场接入[7]。 

3. 反垄断法律在规制电子商务平台反竞争行为的重要性 

反垄断法律的实施对于维护市场竞争的公平性至关重要。随着电子商务平台的垄断地位增强，存在

一种潜在风险，即其可能利用垄断地位妨碍其他竞争对手的进入市场。反垄断法律的实施可以有效限制

大平台的滥用行为，促进市场公平竞争，防止垄断企业通过垄断定价等手段对消费者进行价格歧视。这

有助于保护市场的竞争环境，鼓励创新，并为消费者提供更多优质、多样化的选择。 
在 2020 年 11 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旨在

提供指导和标准，对互联网平台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给予界定。紧接着，在 12 月 24
日，市场监管总局对阿里巴巴集团被指控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二选一”行为展开了调查，这一事件

再次将电商平台反垄断问题推上了社会舆论的热点[8]。 
我国电子商务法的制定目的在于促进产业发展、规范市场秩序、保障各方权益[9]。电子商务法对平

台经济的发展和规范作用至关重要，可谓相辅相成、互为依存。推动平台经济发展不仅能够带动整体经

济增长，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还有助于增强我国互联网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而规范市场秩序则是确保

平台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推动数字经济创新和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实力。只有打造新的治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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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而非仅依赖于单一平台、技术和监管逻辑，才能真正维护秩序、推动创新。 
反垄断在平台经济中的重要性体现在规范市场秩序、保障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方面。反垄断是实现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只有创造健康的市场环境，才能确保资源合理配置，形成良性竞争。近年来，

我国互联网经济蓬勃发展，线上经济呈现出多种新业态、新模式。在促进发展的同时，披露和举报的垄

断问题不断上升，这表明平台扩张中存在风险和隐患。对于市场垄断行为的放任和野蛮生长将使整个行

业无法持续健康发展。因此，遏制互联网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对于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至关

重要。此外，反垄断还有助于抑制赢者通吃现象，平衡各方利益，推动社会整体福祉。近年来，互联网

平台凭借数据、技术和资本上的优势，市场集中度不断加剧，资源逐渐向头部平台集中。若互联网巨头

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将阻碍其他企业平等竞争，导致资源错配、损害中小企业和消费者权益，抑制

技术创新，减弱市场活力。因此，互联网平台反垄断有助于遏制赢者通吃现象，维护产业生态多样性，

促进长期经济发展和消费者综合福利的提升[10]。 
总之，反垄断法律在规制电子商务平台反竞争行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对维护市场公平竞争、

促进经济发展和创新、保护消费者权益以及促进全球经济合作和竞争具有积极意义。为了建立一个健康、

公平的市场环境，政府和监管机构应该加强对电子商务平台的监管，确保反垄断法律的有效实施，创造

更多的公平竞争机会，为消费者创造更好的消费体验和选择。 

4. 反垄断法律对于电子商务平台竞争的适用性及其行为规制 

4.1. 反垄断法律对于电子商务平台竞争的适用性 

在网络经济时代，反垄断法律的适用性和有效性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网络经济的特点，如平台效

应、网络效应和数据驱动的商业模式，使得需要对传统反垄断法进行适时调整。市场定义在网络经济中

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很多服务是以数据作为交换的，这要求重新考虑市场和市场力量的定义。大型互联

网平台可能通过优先推荐自家产品或调整算法来压制竞争对手，需要明确规制这些行为。数据的控制权

可能成为新形式的垄断工具，处理数据集中和数据滥用是新的法律挑战。此外，网络经济中的竞争是动

态的，需要反垄断法在评估潜在反竞争行为时考虑创新和竞争的长远动态。由于网络经济的全球性，还

需要国际间的协调和合作，共同制定和执行反垄断规则[11]。 
因此，为了保持反垄断法律在网络经济时代的适用性和有效性，需要对现有法律框架进行细致的审

视和必要的调整，确保它们能够应对新兴市场的挑战，促进健康和公平的市场竞争。 

4.2. 我国电子商务平台经济反垄断的困境 

在过去几年里，我国政府一直在努力解决互联网平台经济中的垄断问题。虽然《关于平台经济领域

的反垄断指南》对此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规范，但实际操作中仍然存在着一些挑战[12]。 
首先，认定互联网平台经济中的垄断行为是一项艰巨任务。这些平台涵盖了多个领域，用户规模庞

大且极具黏性，使得确定是否存在市场支配地位滥用或价格不公行为等垄断行为变得非常困难。此外，

传统的市场份额判定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不够准确，因为消费者往往会同时使用多个平台[13]。 
其次，监管部门的技术水平也面临挑战。互联网企业拥有丰富的技术人才，可以利用各种算法来实

施新型的垄断行为，这使得监管变得更加困难。与传统行业监管不同，互联网行业的监管需要更多的实

时性和技术性，但监管部门目前的技术能力有限，无法有效监测和收集相关证据[14]。 
最后，现行的法律和制度也面临挑战。尽管有《反垄断指南》的发布，但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发

展和业务模式的不断创新，现有的法规可能已经不适用于某些新情况。此外，对于垄断行为的处罚标准

也缺乏明确规定，这为一些企业可能采取不当行为提供了空间[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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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解决互联网平台经济中的垄断问题仍然具有挑战性。监管部门需要加强技术能力，法律

和制度也需要不断完善，以适应互联网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 

4.3. 反垄断法律对于电子商务平台竞争行为的规制 

电商平台“二选一”问题一直存在。从理论角度来看，处理此类案件的执法机构可以选择适用《电

子商务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但目前这些法律的应用都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来看《电子商务法》。根据该法第 22 条规定，电商平台经营者不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但这需

要界定市场、证明滥用行为，且法律没有明确的法律责任规定。另一方面，《电子商务法》第 35 条规定

了电商平台不得对平台商户实施不公平限制或收取不合理费用，但其中的术语“不合理限制”等缺乏明

确说明，操作性较弱[15]。 
其次，《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于一些案件，但由于其法律责任较轻，对于巨头企业来说并没有实

质性的威慑力[16]。此外，执法机关需要认定违法行为并对其调查取证，存在一定难度。 
最后，考虑适用《反垄断法》。虽然该法仍适用于数字经济领域，但由于界定市场等方面存在困难，

以及对市场占有率等问题的争议，使得执法困难。在面对新问题时，可以学习其他国家的反垄断执法案

例，以提高处理复杂案件的能力。 

4.4. 电子商务平台经济反垄断的完善对策 

对于电子商务竞争中的垄断行为，需要反垄断机构与政策制定者不断更新和调整反垄断法律，以适

应数字经济的新特征和挑战，确保市场的健康发展和公平竞争。 
在电子商务领域，针对垄断行为与反垄断法律措施的未来发展趋势和建议主要涉及以下几点： 
首先，需要制定更为灵活的适应性法律框架，以应对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市场环境的变化。法律制度

应能够适应新兴商业模式和技术创新，从而更有效地解决垄断问题。 
其次，强化跨国合作至关重要，因为电子商务的全球性特征使得单一国家的监管措施可能效果有限。

国际合作在数据共享、法律执行和政策制定方面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协调合作，能够更有效地监管跨国

电子商务行为[17]。 
最后，重视数据保护和隐私权是处理电子商务中垄断行为的重要方面。政策制定者需强化对电子商

务平台在数据使用和收集方面的监管，确保消费者的数据安全和隐私权得到保护。这些措施将共同促进

电子商务行业的健康发展，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在电子商务市场的监管策略中，

考虑到市场的动态性，监管机构需要采取更为前瞻性的措施，预防潜在的垄断行为。增强市场透明度也

至关重要，特别是在平台的定价和算法推荐方面，这可以帮助消费者和监管机构更好地理解市场状况，

提高市场效率和公平性。此外，通过设定合理的市场准入和运营规则，减少不必要的市场壁垒，可以鼓

励更多竞争者进入市场，不仅促进市场竞争，还能激发创新和改进，从而维护市场健康发展和消费者利

益[18]。这些策略共同构成对电子商务动态市场的有效监管框架。 

5. 结论 

电子商务领域的垄断行为对市场健康和消费者利益构成了严重威胁。因此，实施有效的反垄断法律

措施对于维护市场竞争和促进经济公平至关重要。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和技术的不断进步，传统的

反垄断法律框架面临挑战。本文建议，未来的反垄断法律措施应更加灵活、适应性强，并强调跨国合作

和数据保护。监管策略需要针对电子商务市场的动态性进行调整，增加市场透明度，并积极促进市场竞

争。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更有效地遏制垄断行为，保护消费者权益，同时促进创新和市场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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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反垄断法律的未来发展必须与时俱进，不断适应电子商务等新兴市场的特点和需求，确保法

律的有效性和适应性，从而为全球电子商务市场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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